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研究生教育改革项目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大力推进我校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探索新形势下研究生教育教学规律，培育研究生教育教学优秀成果，调动教师对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的积极性，规范研究项目及经费的管理，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bookmark: _GoBack]第二条 研究生教育改革项目是由负责研究生事务的职能部门批准立项并资助的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及其实践项目。主要研究内容包括：思想政治教育、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课程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课程教材、产教融合、研究生创新实践能力培养、导师和教师队伍建设、培养过程管理和质量保障体系建设等方面。
第三条 研究生教育改革项目采取个人申报、二级培养单位推荐、专家评审、择优立项的原则，由负责研究生事务的职能部门每年定期组织申报。
第四条 申报项目需具备的基本条件
（一）选题符合我校研究生教育和学校发展目标定位需求，立意高远，目标明确，研究思路正确，有一定的前期工作基础，研究方法有创新性且切实可行。
（二）项目负责人应为在岗的教师或研究生教育管理人员，有较为丰富的教学实践、研究或管理经验，并承担研究生教学、指导工作或从事研究生教育管理工作。
（三）同一年度每人只能作为项目负责人申报一项。
第五条 项目申报与立项程序
（一）负责研究生事务的职能部门每年公布研究生教育改革项目申报通知。
（二）项目负责人根据职能部门公布的研究生教育改革项目申报通知，在规定时间内提交项目申请书。
（三）所在二级培养单位初审，推荐上报负责研究生事务的职能部门。
（四）负责研究生事务的职能部门在初步资格审查合格后组织专家对项目进行评审，评审结果予以公示。
第六条 项目管理
（一）研究生教育改革项目研究期限一般为 1年。
（二）项目负责人具体负责项目的申报、实施、总结、成果推广以及项目经费的预算、使用等工作。项目负责人应按时、保质认真实施项目研究计划，完成研究工作。项目执行过程中，原则上不允许更换项目负责人。遇有项目负责人因工作调动、身体原因等变动的，应通过二级培养单位审核，报负责研究生事务的职能部门批准。
项目立项后原则上不得变更项目内容。如确因特殊原因需对项目研究计划或项目组成员作重大调整，应由项目负责人提出书面申请报告，经所在单位审批，报负责研究生事务的职能部门批准后方可实施。未经同意，不得擅自调整变更项目，违反者将撤销其承担项目，追回已拨经费，并不得申报新一轮项目。
（三）二级培养单位（部门）负责本单位的项目组织、协调及支持工作，对项目实施、成果推广承担相应的领导责任。
（四）负责研究生事务的职能部门负责项目的整体规划，并组织项目的申报、评审、检查和验收等工作，对项目实行目标管理。
（五）项目负责人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需接受中期研究进展检查，报告研究进展。未按时报告研究进展、未认真开展研究工作或项目经费使用不当者，缓拨或核减经费。情节严重者，做撤项处理。
第七条 研究经费的管理与监督
（一）研究生教改项目实行专项经费资助，具体资助金额按当年学校财务预算执行。项目经费实行项目负责人制，按照学校的财务规定报销。
（二）项目立项后拨付 40%项目启动资金，项目结项拨付剩余 60%的项目经费。
（三）项目经费须专款专用，具体经费使用按照项目申报预算执行，不得用于与研究项目无关的开支。
第八条 项目结题验收
（一）项目研究任务完成后，项目负责人填写结项申请书，同时提供研究总结报告、成果附件及其他可以证明其研究成果的有关材料；并将研究成果通过学术交流等进行推广。
（二）二级培养单位对结项材料进行初审。 
（三）负责研究生事务的职能部门组织进行验收。
（四）项目执行过程中，因特殊原因不能按时完成项目研究任务的，应在原结项时间前2个月向负责研究生事务的职能部门提交延期结项申请。延期时间最长不超过3个月。逾期未报者视为结项验收不通过。对验收不通过、无故不按时结项及到延长期限仍未完成结题的项目，学校将终止相应项目，并撤销项目立项资格，项目负责人2年内不得申报校级研究生教育改革项目。
第九条 凡是通过结项验收的项目，可优先申报校级以上研究生教育改革项目。
第十条 已经列入上级有关部门立项的研究生教育改革项目，或已经获得其他项目或经费支持的，或主持上级有关教改项目未结项的，不予重复资助。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负责研究生事务的职能部门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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